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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特约服务机构
认定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我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和完善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服务资源和功能，鼓励和引导各类优秀服务机构共同为省内中小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省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陕政办发 〔2011〕73号），结合工作实际，现对陕中小服发〔2020〕28号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特约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第二条 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特约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特约服务机构）是指由法人单位建设和运营，经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认定，围绕“创业创新服务、融资担保服务、技术创新服务、5G信息服务、新媒体服务、软件信息技术服务、品牌服务、产品推广服务、展览展销服务、数字化智能制造服务以及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其它服务功能”而提供服务项目的服务机构。
第三条 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特约服务机构的认定及管理工作。各市（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协助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对辖区内特约服务机构进行认定及管理工作。　　  
第四条 特约服务机构的申报及认定坚持自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五条 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面向全省中小企业或园区推荐特约服务机构为其提供专业化服务；认定为特约服务机构可获得陕西省小微企业服务补贴券平台发布的服务产品和收券的资格，优先享受政策补贴。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六条　特约服务机构应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依法设立且运营一年以上的独立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不低于30万元，财务收支状况良好，从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人员的比例占比均在90%以上；
（二）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和必要的服务设施、仪器设备等； 
（三）服务业绩突出。年服务中小企业30家以上或者年服务中小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上，用户满意度在95%以上；近一年服务业务稳步发展，在专业服务领域或区域内有一定的声誉和品牌影响力；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规范的服务流程、合理的收费标准和完善的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服务收费要有相应的优惠规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或低收费服务不少于总服务量的20%；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年度服务目标。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七条 各市（区）级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按照本办法认定条件，负责本地区特约服务机构的条件审核及推荐工作。　　　 
第八条 市级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对推荐的特约服务机构运营情况、服务业绩、满意度等进行测评，填写《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第**批特约服务机构推荐表》，并附被推荐特约服务机构的申请材料，报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第九条 国家或省属科研院所、省级商会协会、其他国属的服务机构可直接按照本办法向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申报。　　　
第十条 被推荐为特约服务机构的单位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第**批特约服务机构申请报告提纲；　　　
（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企业信用报告或法人信用报告（复印件）；　　
（三）提供上年度本单位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四）开展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通知、照片、总结等）；　　
（五）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证明复印件（房产证、租赁合同）；　　
（六）上年度服务合同复印件（至少三十家）；　　
（七）能够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材料和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第十一条 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或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官网公示7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对评审合格的特约服务机构颁发“陕西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特约服务机构”牌匾，并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及有关媒体公布。　　　 
第十三条 特约服务机构实行动态管理，长期征集符合申报条件服务机构可随时递交申报材料，陕西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特约服务机构认定有效期为三年。
第四章  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特约服务机构要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主动为中小企业开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并能配合政府部门开展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服务、融资等方面的市场调研等工作，反映中小企业生存实情和诉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第十五条 特约服务机构需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上开设线上店铺，及时更新服务产品及相关内容，方便社会公众查询最新服务内容。

